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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基隆市政府 函

受文者：基隆市仁愛區仁愛國民小學

發文字號：基府教學參字第1140109817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

有關貴校於114年4月19日（六）辦理「創校128週年校慶
園遊會暨社團博覽會活動」，並訂於114年6月2日（一）
補休一天一案，本府同意備查，請查照。

　

依據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

項、本市「國民中小學學生在校時間作息實施原則」兼復

貴校114年3月7日基仁愛校輔字第1140200053號函。
依據本市「國民中小學學生在校作息時間實施原則」第七

條規定，請校方務必以書面通知家長於補休當日安排學生

自行學習與指導學生注意居家安全。

正本：基隆市仁愛區仁愛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

地址：202201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
承辦人：徐珮心
電話：02-24301505 分機103
電子信箱：ab8438@gm.kl.edu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4年3月12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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